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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 

决议所设委员会 

  2005 年 11 月 16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
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

致意，并应委员会主席 2005 年 6 月 29 日来信的要求，谨随函转递进一步资料（见

附件），说明荷兰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而采取的步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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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0
5
年

1
1
月

1
6
日
荷
兰
常
驻
联
合
国
代
表
团
给
委
员
会
主
席
的
普
通
照
会
的
附
件
 

 
 

执
行
部
分
第

1
段
和
执
行
部
分
第

5
、
第

6
、
第

8
(
a
)
、
(
b
)
和
(
c
)
段
以
及
执
行
部
分
第

1
0
段
相
关
事
项
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贵
国
是
否
作
出

过
如
下

声
明

，
或

者
是
否
是

如
下

公
约

、
条
约
及
安
排

的
缔

约
国

或
成

员
国

？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出

有
关

资
料

(
即

签
署

、
加

入
、

批
准

、
生

效
等

)
 

备
注

(
有

关
信

息
在

报
告

英
文

本
中

的
页

码
或

相

关
官

方
网

站
)
 

1
 

关
于

不
拥

有
大

规
模

毁
灭

性
武

器

的
一
般
性
声
明
 

X
 

 
 

2
 

关
于

就
裁

军
和

不
扩

散
的

承
诺

发

表
的
一
般
性
声
明
 

X
 

欧
洲

联
盟

防
止

大
规

模
毁

灭
性

武
器

扩
散

的
战

略
 

第
4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 

3
 

关
于

不
向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提
供

大

规
模

毁
灭

性
武

器
及

有
关

材
料

的

一
般
性
声
明
 

X
 

荷
兰

不
以

任
何

形
式

支
持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研
制

、
获

取
、

制

造
、

持
有

、
转

让
或

使
用

大
规

模
杀

伤
性

武
器

及
其

运
载

工

具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《
生

物
武

器
公

约
》

 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8
1
年

6
月

2
2
日
 

5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》

 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9
7
年

4
月

2
9
日
 

6
 

《
不

扩
散

核
武

器
条

约
》

(
《

不
扩

散
条

约
》

)
 
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7
5
年

5
月

2
日

 

7
 

《
全

面
禁

止
核

试
验

条
约

》
(
《

全

面
禁

试
条

约
》

)
 

X
 

批
准

日
期

：
1
9
9
9
年

3
月

2
3
日
 

8
 

《
核

材
料

实
物

保
护

公
约

》
 
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9
1
年

1
0
月

6
日

；
修

改
日
期

：
2
0
0
5
年

7

月
8
日

；
签

署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7
月

8
日

 

9
 

《
海

牙
行

为
准

则
》

 
X
 

参
加

日
期

：
2
0
0
2
年

1
1
月

2
5
日

 

第
2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0
 

1
9
2
5
年

《
日

内
瓦

议
定

书
》

 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3
0
年

1
0
月

3
1
日

；
撤

回
保

留
日

期
：
1
9
9
5

年
7
月

1
7
日
 

 

1
1
 

国
际

原
子

能
机

构
(
原

子
能

机
构

)
 

X
 

生
效

日
期

：
1
9
5
7
年

7
月

3
0
日
 

第
6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1
2
 

无
核

武
器

区
/
议

定
书

 
X
 

拉
丁

美
洲

和
加

勒
比

禁
止

核
武

器
条

约
第

一
号

附
加

议
定

书
,
生

效
日

期
：

1
9
7
1
年

7
月

2
6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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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
国
是
否
作
出

过
如
下

声
明

，
或

者
是
否
是

如
下

公
约

、
条
约
及
安
排

的
缔

约
国

或
成

员
国

？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出

有
关

资
料

(
即

签
署

、
加

入
、

批
准

、
生

效
等

)
 

备
注

(
有

关
信

息
在

报
告

英
文

本
中

的
页

码
或

相

关
官

方
网

站
)
 

1
3
 

其
他

公
约

/
条

约
 

X
 

1
.
 
禁

止
在

大
气

层
等

处
进

行
核

武
器

试
验

条
约

,
生

效
日

期
：

1
9
6
4
年

9
月

1
4
日

 

2
.
 
欧

洲
原

子
能

共
同

体
条

约
；
生

效
日

期
：
1
9
5
8
年

1
月

1

日
 

第
2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和
第

8
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 

1
4
 

其
他

安
排

 
X
 

1
.
 
瓦

森
纳

安
排

(
W
A
)
 

2
.
 
澳

大
利

亚
集

团
(
A
G
)
 

3
.
 
桑

戈
委

员
会

(
Z
C
)
 

4
.
 
核

供
应

国
集

团
(
N
S
G
)
 

5
.
 
导

弹
及

其
技

术
控

制
制

度
(
M
T
C
R
)
 

6
.
 
防

扩
散

安
全

倡
议

(
P
S
I
)
 

第
7
和

1
0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5
 

其
他

 
X
 

欧
盟

委
员

会
2
0
0
3
年

1
1
月

1
7
日

关
于

将
大

规
模

杀
伤

性
武

器
规
定
纳
入
与
第
三
国
的
协
定
的
决
定
 

第
6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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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2
段
—
—
生
物
武
器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制
造

/
生

产
 

X
 

1
.
 
生

武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2
 

获
取

 
X
 

生
武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法
 

3
 

拥
有

 
X
 

1
.
 
生

武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1
)
至

6
(
4
)

节
：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恐
怖
主
义
动
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X
 

生
武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法
 

X
 

《
经
济
犯
罪
法
》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
恐
怖
主
义
动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
 

5
 

研
制

 
X
 

生
武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法
 
 

6
 

运
输

 
X
 

生
武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法
 

7
 

转
让

 
X
 

1
.
 
生

武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8
 

使
用

 
X
 

刑
法

,
第

1
72

,1
73
,
 
1
73
 

a
,
1
7
3
b
,
2
8
7
和

2
8
9
节
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1
)
至

6
(
4
)

节
：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恐
怖
主
义
动
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；
若
使
用
:

则
根
据
情
节
和
后
果
，
判
处

1
5
年

至
无
期
徒
刑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共
犯

（
刑

法
第

4
8
节

）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资
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a
节

）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资
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 
a
节

）
 
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质

支
持

:
实

际
罪

行
最

大
量

刑
的

2
/
3
；
而
参
与

犯
罪

组
织

则
判

处
6
-
8
年

徒
刑
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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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2
 

涉
及

运
载

工
具

的
上

述
活

动
 

X
 

生
武

公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 
(
第

4
节
)
 

X
 

6
年

徒
刑

；
若
有

恐
怖

主
义

动
机

，
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上
述

违
法

犯
罪

行
为

仅
适

用
于
非
国
家
行
为
者
 

X
 

 
第

4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1
4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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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2
段
—
—
化
学
武
器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制
造
/
生
产
 

X
 

1
.
 
《
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法
》
第

2
节
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2
 

获
取

 
X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
法
》
第

2
节
 

3
 

拥
有
 

X
 

1
.
 
《
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法
》
第

2
节
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1
)
至

6
(
4
)

节
：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恐
怖
主
义
动
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X
 

1
99
5
年

6
月

8
日

的
《
化
学

武
器
公
约
（
实
施
）
法
》
第

2
节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1
)
至

6
(
4
)

节
：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恐
怖
主
义
动
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
徒
刑
 

 

5
 

研
制

 
X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
法
》
第

2
节
 

6
 

运
输

 
X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（

实
施

）

法
》
 

7
 

转
让
 

X
 

1
.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（

实

施
）

法
》

,
有

关
各

节
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8
 

使
用

 
X
 

刑
法

,
第

17
2,
17
3,
 1
73
a,
 

1
7
3
b
,
2
8
7
和

2
8
9
节
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1
)
至

6
(
4
)

节
：
6
年
徒
刑
；
若
有
恐
怖
主
义
动

机
，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；
若
使
用
:

则
根
据
情
节
和
后
果
，
判
处

1
5
年

至
无
期
徒
刑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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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刑
法

第
4
8
节

（
共

犯
）
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、
教
唆
和
提
供
物
资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 
a
节

）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、
教
唆
和
提
供
物
资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 
a
节

）
 
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质

支
持

:
实

际
罪

行
最

大
量

刑
的

2
/
3
；
而
参
与

犯
罪

组
织

则
判

处
6
-
8
年

徒
刑
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2
 

涉
及

运
载

工
具

的
上

述
活

动
 

X
 

武
器

和
弹

药
法

,
第

 
2
(1

)

节
第

6
亚
类
 

X
 

视
情
形
及
动
机
，

判
处

4
-
8
年
徒

刑
 
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上
述

违
法

犯
罪

行
为

仅
适

用
于
非
国
家
行
为
者
 

 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4 

其
他

 
X
 

1
99
5
年

6
月

8
日

的
《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法
》

,

第
1
4
节
 

X
 

荷
兰

境
外

的
国

民
违

反
有

关
规

定

也
要
受
到
荷
兰
刑

法
的
惩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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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2
段
—
—
核
武
器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制
造

/
生

产
 

2
 

获
取

 

3
 

拥
有

 
X
 

1
.
 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作

出
了

许
可

证
规

定
（

第
1
5
和

29

节
）
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X
 

1
.
 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规

定
，
恐

怖
主

义
目

的
构

成
犯

罪
（

第
7
9
节

）
 

2
.
 
《

刑
法

》
禁

止
使

人
、
动

物
和

植
物

受
到

电
离

辐
射

等
伤

害
（

第

1
6
1
节

）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X
 

1
.
 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,
第

1
5
, 

2
9
节

:
必

须
持

有
许

可
证

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X
 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第

1
(
a)

节
：

6

年
徒

刑
；

若
有

恐
怖

主
义

动
机

，

则
判
处

8
年
徒
刑
 

 

5
 

研
制
 

1
.
 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作

出
了

许
可
证
规
定
(
第

15
和

29

节
) 

2
.
 
武

器
和

弹
药

法
 

6
 

运
输

 
 

7
 

转
让

 

X
 

 

8
 

使
用

 
X
 

《
核

能
源

法
》
作

出
了

许
可

证
规

定
（

第
1
5
和

2
9
节
）
。

《
刑
法
》
禁
止
使
人
、
动
物

和
植
物
受
到
电
离
辐
射
等

伤
害

（
第

1
6
1
节

）
 

X
 

1
.
 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规

定
，
恐

怖
主

义
目

的
构

成
犯

罪
（

第
7
9
节

）
 

2
.
 
《

刑
法

》
禁

止
使

人
、
动

物
和

植
物

受
到

电
离

辐
射

等
伤

害
（

第

1
6
1
节

）
 

第
3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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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制
定

实
施

有
关

法
律

，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？

 
是
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国
家
执
行
法
律
的
文
件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刑
法

第
4
8
节

（
共

犯
）
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资
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 
a
节

）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资

支

持
（
刑
法
第

4
7
节
）
、
参
与

犯
罪
组
织
（
刑
法
第

1
4
0
和

1
4
0
 
a
节

）
 

X
 

参
加

、
教

唆
和

提
供

物
资

支
持

:
实

际
罪

行
最

大
量

刑
的

2
/
3
；
而
参
与

犯
罪

组
织

则
判

处
6
-
8
年

徒
刑
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2
 

涉
及

运
载

工
具

的
上

述
活

动
 

X
 

武
器

和
弹

药
法

,
第

2
(
1
)
节

第
6
亚
类
 

X
 

视
情

形
及

动
机

，
判

处
4
-
8
年

徒

刑
 
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 

上
述

违
法

犯
罪

行
为

仅
适

用
于
非
国
家
行
为
者
 

 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4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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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 
 

执
行
部
分
第

3
(
a
)
和
(
b
)
段
—
—
对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衡
算
、
保
安
和
实
物
保
护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可

对
生

物
武

器
及

有
关

材
料

进
行

衡
算

、
保

安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保

护
的

任
何

措
施

、
程

序
或

立
法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?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 

 

8 
安

全
储

存
措

施
 

X
 

第
2
0
0
0
/
5
4
/
E
C
号

指
示

 
 

 
第

10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9 
安

全
运

输
措

施
 

 
 

X 
运
输
安
全
计
划

 
第

5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1
0
 

其
他
安
全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1 

实
物

保
护

设
施

/
物

质
/
运

输
条

例
 

X
 

法
律
规
定
，
必
须
对
危
险
品
，

包
括
生
物
制
剂
进
行
实
物
保

护
 

 

 

第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2 

处
理

生
物

物
质

设
施

/
人

员
许

可

证
的

发
放

/
注

册
 

X
 

第
2
0
0
0
/
5
4
/
E
C
号

指
示

 
 

 

第
1
0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3
 

人
员
可
信
度
检
查
 

 
 

 
 

 

1
4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
物
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
 

 

1
5
 

遗
传
工
程
工
作
条
例
 

 
 

 
 

 

1
6 

与
生
物
物
质
安
全
保
障
相
关
的

其
他

立
法

/
条

例
 

X
 

第
8
9
/
3
9
1
/
E
C
号

指
示

 
 

 

第
1
0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7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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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3
(
a
)
和
(
b
)
段
—
—
对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衡
算
、
保
安
和
实
物
保
护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可

对
化

学
武

器
及

有
关

材
料

进
行

衡
算

、
保

安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保

护
的

任
何

措
施

、
程

序
或

立
法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?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X
 
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
(
实

施
)
法

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(
实

施
)

令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,
第

1
(
1
)
条

 
第

4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 

 

8
 

安
全
储
存
措
施
 

 

 
 

 

第
10
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。

第
9
8
/
2
4
E
C
号

指
示

并

非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9
 

安
全

运
输

措
施

 
 

 
X
 

运
输

安
全

计
划

 
第

5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1
0
 

其
他
安
全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1 

实
物

保
护

设
施

/
物

质
/
运

输
条

例
 

X
 

法
律

规
定

，
必

须
对

危
险

品
，
包
括
生
物
制
剂
进
行
实

物
保
护
 

 
 

第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2 

发
放

关
于

化
学

装
置

/
实

体
/
使

用
物
质
的
许
可
证
 

 
 

 
 

 

1
3
 

人
员
可
信
度
检
查
 

 
 

 
 

 

1
4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
物
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5
 

《
化
学
武
器
公
约
》
国
家
主
管
当

局
 

X
 
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及
化
学
武
器
公
约
（
实
施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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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可

对
化

学
武

器
及

有
关

材
料

进
行

衡
算

、
保

安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保

护
的

任
何

措
施

、
程

序
或

立
法

？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?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5
 

《
化
学
武
器
公
约
》
国
家
主
管
当

局
 

X
 

化
学

武
器

公
约
（

实
施

）
法

及
化
学
武
器
公
约
（
实
施
）

令
 

 
 

 

1
6 

向
禁

止
化

学
武

器
组

织
提

交
的

报
告
表
一
、
二
和
三
化
学
品
 

X
 

化
武

公
约

（
实

施
）

令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 

第
4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1
7
 

旧
化
学
武
器
衡
算
、
保
安
和
实
物

保
护
 

 
 

 
 

 

1
8
 

控
制

化
学

物
质

的
其

他
立

法
/
条

例
 

X
 

第
8
9
/
3
9
1
/
E
C
号

指
示

 
 

 
第

1
0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9
 

其
他
 

 
 

 
 

 

 



  

S/AC.44/2004/(02)/47/Add.1

13

 
 

执
行
部
分
第

3
(
a
)
和
(
b
)
段
—
—
对
核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衡
算
、
保
安
和
实
物
保
护
 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可

对
核

武
器

及
有

关
材

料
进

行
衡

算
、

保
安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保
护

的
任

何
措

施
、

程
序

或
立

法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?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 
 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 
 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X
 

1
.
 

《
《

核
能

源
法

》
（

第

1
3
、
14

和
2
8
节
，
以
及
《
可

裂
变
材
料
和
矿
石
（
登
记
）

法
令
》
 

2
.
 

欧
洲

原
子

能
共

同
体

条
约
 

 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和

第
7
和

8
页
（
欧
盟
报

告
）
。
I
N
F
C
I
R
C
并
非
国

家
法
律
框
架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X
 

欧
洲
原
子
能
共
同
体
第

9
2
/
3
号

指
示

 

 
 

第
8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8
 

安
全

储
存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9
 

安
全

运
输

措
施

 
X
 

《
可
裂
变
材
料
、
矿
石
和
放

射
性
物
质
（
运
输
）
法
令
》

（
第

4
a
节

）
 

X
 

运
输

安
全

计
划

 
第
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和

第
1
2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0
 

其
他
安
全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1 

设
施

/
物

质
/
运

输
实

物
保

护
条

例
 

X
 

《
核
装
置
、
可
裂
变
材
料
和

矿
石
法
令
》
（
第

3
6.
2
节
）

以
及

1
9
9
3
年

《
核

装
置

安

全
准
则
》
）
 

 
 

第
4
和
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1
2 

发
放

关
于

核
装

置
/
实

体
/
使

用

物
质
的
许
可
证
 

X
 

《
《
核
能
源
法
》
（
第

1
3
、

1
4
和

2
8
节

，
以

及
《

可
裂

变
材
料
和
矿
石
（
登
记
）
法

令
》
 

 
 

第
4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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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可

对
核

武
器

及
有

关
材

料
进

行
衡

算
、

保
安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保
护

的
任

何
措

施
、

程
序

或
立

法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?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3
 

人
员
可
信
度
检
查
 

 
 

 
 

 

1
4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
物
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5
 

国
家
主
管
当
局
 

 
 

 
 

 

1
6
 

原
子

能
机

构
保

障
监

督
协

定
 

X
 

1
.
缔

结
保

障
协

定
 

2
.
缔

结
附

加
议

定
书

 

 
 

第
8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7 

《
原

子
能

机
构

放
射

源
安

全
和

保
安
行
为
准
则
》
 

X
 

向
原

子
能

机
构

总
干

事
表

示
支
持
 

 
 

 

1
8 

原
子

能
机

构
关

于
非

法
贩

运
核

材
料
和
其
他
放
射
源
的
数
据
库
 

X
 

参
加

数
据

库
方

案
 

 
 

 

1
9 

与
原

子
能

机
构

相
关

的
其

他
协

定
 

 
 

 
 

 

2
0 

与
核

材
料

相
关

的
其

他
国

家
立

法
/
条

例
，

包
括

《
核

材
料

实
物

保
护
公
约
》
 

 
 

 
 

 

2
1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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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3(
c)
段
和
(d
)段

，
以
及
执
行
部
分
第

6
段
和
第

10
段
的
有
关
事
项
—
—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控
制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提
交
日
期
：
2
00
4
年

1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?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 

边
境

管
理

 
X
 

1
.
 

欧
洲

联
盟

理
事

会
第

2
9
1
3
/
1
9
9
2
号
条
例
（
共
同

体
海
关
法
令
）
 

2
.
 

欧
洲

联
盟

委
员

会
第

2
4
5
4
/
1
9
9
3
号
条
例
（
执
行

共
同
体
海
关
法
令
规
定
）
 

X
 

检
查

货
物

、
核

实
有

关
文

件
、

检

查
账

目
和

其
他

记
录

、
检

查
运

输

方
式

、
行

李
等

：
在

鹿
特

丹
海

港

安
装

设
备

，
侦

察
集

装
箱

中
有

无

放
射
性
材
料
，
安
装
集
装
箱

X
光

扫
描
器
 

第
5
和
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和
第

1
2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2
 

边
境

管
制

措
施

的
技

术
支

持
 

 
 

X
 

通
过

鹿
特

丹
港

口
的

所
有

集
装

箱

中
，
最

终
约

有
9
0
％

会
受
到

监
测

，

还
安

装
了

两
台

先
进

的
集

装
箱

X

光
扫
描
器
 

第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3
 

控
制

经
纪

、
买

卖
、
谈

判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进

行
的

协
助

货
物

及
技

术
销
售
活
动
 

X
 

涉
及

战
略

物
资

的
财

务
问

题
法
令
：
军
事
物
资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,
第

1
(
1
)
条

。
处

罚
；

最
高

6
年

徒
刑

和
/
或

45
0
0
0
0
欧

元
罚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执
法

机
构

/
部

门
 

X
 

F
I
O
D
-
E
C
D
(
出

口
)
和

海
关

部
门
执
行
，
依
据
进
出
口
法

第
1
9
条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,
第

1
7
至

2
7
条

,
和

《
一

般
行

政
法

》
关

于
监

督
的

规

定
 

 

5
 

实
施

的
出

口
管

制
法

律
 

X
 

1
.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:
军

事
物

资
、

军
事

技
术

和
双

重
用

途
物
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
2
.
 

欧
洲

联
盟

第
1
3
34
/

2
00
0
号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适
用
于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法

令
》
:

有
权

管
制

以
及

调
查

和
起

诉
犯

罪

行
为

以
及

依
据

经
济

犯
罪

法
规

定

给
予

处
罚

(
6

年
徒

刑
和

4
50
00
0

欧
元

罚
款

)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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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?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6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规

定
 

X
 

欧
盟

关
于

双
重

用
途

物
品

管
制

的

第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法

令
》
，
s
t
ra
f
m
a
a
t
：
经
济
犯

罪
法
 

第
1
4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7
 

个
人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X
 

1
.
 《
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用
途

物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 

2
.
 
欧

洲
联

盟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
适
用
于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 

3
. 

涉
及

战
略
物

资
的

财
务

问
题

法

令
：
军
事
物
资
 

 

8
 

普
通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 
 

9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的

例
外

规
定

 
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3
34
/2
00
0

号
条

例
。
由
于
按
照
《
比
、
荷
、
卢
三
国

条
约
》
而
进
行
的
特
殊
海
关
安
排
，

《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尚

未
在
比
利
时
和
卢
森
堡
生
效
 

 
 

第
14
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。

不
是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5
0
4
/
2
0
0
2
号

条
例

 

1
0
 

预
期

出
口

许
可

证
颁

发
/
签

证
 

 
 

 
 

 

1
1
 

国
家
许
可
证
颁
发
部
门
 

X
 

C
e
n
t
r
a
l
e
 
D
i
e
n
s
t
 
I
n
-
 
e
n
 
 

U
i
t
v
o
e
r
/
中

央
进

出
口

管
理

局
 

 
 

 

1
2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机

构
间

审
查

 
X
 

欧
盟

国
家

互
相

咨
商

 
 

 
第

1
5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3
 

管
制
清
单
 

 
 

第
15
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。

不
是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5
04
/2
00
2
号
条
例
 

1
4
 

清
单
的
更
新
 

   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条

例
，
附

件
1
和

4
。
荷

兰
也
有

自
己

的
军
事
物
资
清
单
 

 
 

第
14
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 

1
5
 

含
有
技
术
 

X
 

《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技
术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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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?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1
6
 

含
有
运
载
工
具
 

X
 

《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
物
资

。
欧

盟
理

事
会
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和
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1
7
 

最
终

用
户

管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
物
资

。
欧

盟
理

事
会
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若
终

端
用

户
为

假
冒

：
经
济

犯
罪
法
，
第

1(
1)
条

。
处
罚
；

最
高

6
年

徒
刑

，
和

/
或

 
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1
8
 

总
括

条
款

 
X
 

非
清

单
物

品
的

授
权

。
进
出
口
法
第

2
 
a
(
6
)
条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1
5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9
 

无
形

转
让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。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条

例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2
0
 

转
口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1
 

转
运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2
2
 

再
出

口
控

制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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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/刑

事
处
罚
及
其
他
处
罚
 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生
物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?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，

请
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备
注
 

2
3 

供
资

控
制

 
X
 

1
99

4
年

《
对

外
财

政
关

系
法

》
：

战
争

物
资

的
转

移
和

中
介

活
动

的

财
务
交
易
需
要
许
可
证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4
 

运
输
服
务
控
制
 

 
 
 

 
 
 

 
 

2
5 

进
口
控
制
 

 
 
 

 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6
 

治
外

法
权

的
适

用
 

 
 
 

 
 
 

 
 

2
7
 

其
他

 
X
 

1
.
 
将

制
定

新
的

海
关

法
 

2
. 

正
在

划
定
一

个
毗

连
区

，
其

目

的
之

一
是

在
后

勤
链

的
较

早
环

节

进
行
检
查
工
作
 

 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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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c
)
段

和
(
d
)
段

，
以

及
执

行
部

分
第

6
段
和

第
1
0
段

的
有

关
事

项
—

—
化

学
武

器
及

有
关

材
料
的
控
制
 

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
提
交

日
期

：
2
0
0
4
年

1
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1
 

边
境

管
理

 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.
检

查
货

物
、
核

实
有

关
文

件
、

检
查

账
目

和

其
他
记
录
、
检
查
运
输
方
式
、

行
李

等
：

在
鹿

特
丹

海
港

安

装
设

备
，

侦
察

集
装

箱
中

有

无
放

射
性

材
料

，
安

装
集

装

箱
X
光
扫
描
器
 

第
5
和
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和
第

1
2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2
 

边
境
管
制
措
施
的
技
术
支
持
 

X
 

欧
盟

关
于

双
重

用
途

物
品

管
制

的

第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通
过

鹿
特

丹
港

口
的

所
有

集

装
箱
中
，
最
终
约
有

90
％
会

受
到
监
测
，
还
安
装
了
两
台
先

进
的
集
装
箱

X
光
扫
描
器
 

第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3
 

控
制

经
纪

、
买

卖
、

谈
判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进
行

的
协

助
货

物
及

技
术
销
售
活
动
 

X
 

涉
及

战
略

物
资

的
财

务
问

题
法

令
：

军
事
物
资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执
行

机
构

/
部

门
 

X
 

F
I
O
D
-
E
C
D
(
出

口
)
和

海
关

部
门

执

行
，

依
据

进
出

口
法

第
1
9
条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7
至

27

条
，

和
《

一
般

行
政

法
》

关

于
监
督
的

规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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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5
 

实
施

的
出

口
管

制
法

律
 

X
 

1
.
 《
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用
途

物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 

2
.
 
欧

洲
联

盟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
适
用
于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
令
》

：
有

权
管

制
以

及
调

查

和
起

诉
犯

罪
行

为
以

及
依

据

经
济

犯
罪

法
规

定
给

予
处

罚

(
6
年
徒
刑
和

4
5
0
 0
0
0
欧
元

罚
款

)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6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规

定
 

X
 

欧
盟

关
于

双
重

用
途

物
品

管
制

的

第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
令
》

，
按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
的
规
定
给
予
处
罚
 

第
1
4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7
 

个
人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X
 

1
.
 《
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用
途

物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 

2
.
 
欧

洲
联

盟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
适
用
于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 

3
. 

涉
及

战
略
物

资
的

财
务

问
题

法

令
：
军
事
物
资
 

 
 

 

8
 

普
通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 
 

9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的

例
外

规
定

 
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
例
。
由
于
按
照
《
比
、
荷
、
卢
三
国

条
约
》
而
进
行
的
特
殊
海
关
安
排
，

《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尚

未
在
比
利
时
和
卢
森
堡
生
效
 

 
 
 

第
1
4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0
 

预
期

出
口

许
可

证
颁

发
/
签

证
 

 
 
 

 
 
 

 
 

1
1
 

国
家

许
可

证
颁

发
部

门
 

X
 

C
e
n
t
r
a
l
e
 D
i
e
n
s
t
 I
n
-
U
i
t
v
o
e
r
/
 

中
央
进
出
口
管
理
局
，
依
据
《
化
武

公
约

实
施

法
》

(
第

1
6
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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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1
2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机

构
间

审
查

 
X
 

欧
盟

国
家

互
相

咨
商

 
 

 
 

第
1
5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3
 

管
制

清
单

 
 

 
 

第
1
5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4
 

清
单

的
更

新
 

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条

例
，
附

件
1
和

4
。
荷

兰
也
有

自
己

的
军
事
物
资
清
单
 

 
 
 

第
1
4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5
 

含
有

技
术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技
术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6
 

含
有

运
载

工
具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
物
资

。
欧

盟
理

事
会
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和
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1
7
 

最
终

用
户

管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
物
资

。
欧

盟
理

事
会
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若
终

端
用

户
为

假
冒

：
经

济

犯
罪
法
，
第

1(
1)
条

。
处
罚
；

最
高

6
年

徒
刑

，
和

/
或

 
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1
8
 

总
括

条
款

 
X
 

非
清

单
物

品
的

授
权

。
进
出
口
法
第

2
 
a
(
6
)
条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1
5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9
 

无
形

转
让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。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3
4/
20
00

号
条

例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
2
0
 

转
口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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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2
1
 

转
运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
2
2
 

再
出

口
控

制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2
3
 

供
资

控
制

 
X
 

1
99

4
年

《
对

外
财

政
关

系
法

》
：

战
争

物
资

的
转

移
和

中
介

活
动

的

财
务
交
易
需
要
许
可
证
。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4
 

运
输

服
务

控
制

 
 

 
 

 
 
 

 
 

2
5
 

进
口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；

限
于
来
自
《
化
武
公
约
》
非
国
家
缔

约
方
的
某
些
化
学
品
 

 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6
 

治
外

法
权

的
适

用
 

 
 
 

 
 
 

 
 

2
7
 

其
他

 
X
 

1
.
 
将

制
定

新
的

海
关

法
 

2
. 

正
在

划
定
一

个
毗

连
区

，
其

目

的
之

一
是

在
后

勤
链

的
较

早
环

节

进
行
检
查
工
作
 

 
 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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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c
)
段

和
(
d
)
段

，
以

及
执

行
部

分
第

6
段
和

第
1
0
段

的
有

关
事

项
—

—
核

武
器

及
有

关
材

料
的
控
制
 

 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
提
交

日
期

：
2
0
0
4
年

1
0
月

2
8
日
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1
 

边
境

管
理

 
X
 

1
.
 
欧

洲
联

盟
理

事
会

第
2
91
3/
 

1
9
9
2
号

条
例
（

共
同

体
海

关
法

令
）

2
.
 
欧

洲
联

盟
委

员
会

第
2
45
4/
 

1
99
3

号
条

例
（

执
行

共
同

体
海

关

法
令
规
定
）
 

X
 

检
查

货
物

、
核
实
有
关
文
件
、

检
查

账
目

和
其

他
记

录
、

检

查
运

输
方

式
、

行
李

等
：

在

鹿
特

丹
海

港
安

装
设

备
，

侦

察
集

装
箱

中
有

无
放

射
性

材

料
，
安
装
集
装
箱

X
光
扫
描

器
 
 

第
5
和
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和
第

1
2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2
 

边
境

管
制

措
施

的
技

术
支

持
 

 
 
 

X
 

通
过

鹿
特

丹
港

口
的

所
有

集

装
箱

中
，
最

终
约

有
9
0
％
会

受
到

监
测

，
还

安
装

了
两

台

先
进

的
集

装
箱

X
光

扫
描

器
。
 

第
5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3
 

控
制

经
纪

、
买

卖
、

谈
判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进
行

的
协

助
货

物
及

技
术
销
售
活
动
 

X
 

涉
及

战
略

物
资

的
财

务
问

题
法

令
：

军
事
物
资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4
 

执
行

机
构

/
部

门
 

X
 

F
I
O
D
-
E
C
D
(
出

口
)
和

海
关

部
门

执

行
，

依
据

进
出

口
法

第
1
9
条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7
至

2
7

条
，

和
《

一
般

行
政

法
》

关

于
监
督
的

规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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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5
 

实
施

的
出

口
管

制
法

律
 

X
 

1
.
 《
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用
途

物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 

2
. 

欧
洲

联
盟

第
1
3
34
/2
0
0
0

号
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
适
用
于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
令
》
：
有
权
管
制
以
及
调
查
和

起
诉

犯
罪

行
为

以
及

依
据

经

济
犯

罪
法

规
定

给
予

处
罚

(6

年
徒
刑
和

45
0 
00
0
欧
元
罚

款
)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6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规

定
 

X
 

欧
盟

关
于

双
重

用
途

物
品

管
制

的

第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
令
》

，
按

《
经

济
犯

罪
法

》

的
规
定
给

予
处
罚
 

第
1
4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7
 

个
人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X
 

1
.
 《
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用
途

物
品
进
口
、
出
口
和
过
境
管
制
 

2
. 

欧
洲

联
盟

第
1
3
34
/2
0
0
0

号

《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出
口
管
制
条
例
》

适
用
于
双
重
用
途
物
品
 

3
. 

涉
及

战
略

物
资

的
财

务
问

题
法

令
：
军
事
物
资
 

 
 
 

 
 

8
 

普
通

许
可

证
颁

发
 

 
 
 

9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的

例
外

规
定

 

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
3
4
/
2
0
0
0
号

条

例
。
由
于
按
照
《
比
、
荷
、
卢
三
国

条
约
》
而
进
行
的
特
殊
海
关
安
排
，

《
战
略
物
资
（
进
出
口
）
法
令
》
尚

未
在
比
利
时
和
卢
森
堡
生
效
 

 
 
 

第
1
4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0
 

预
期

出
口

许
可

证
颁

发
/
签

证
 

 
 
 

 
 
 

 
 

1
1
 

国
家

许
可

证
颁

发
部

门
 

X
 

C
e
n
t
r
a
l
e
 
D
i
e
n
s
t
 
I
n
-
 

U
i
t
v
o
e
r
/
中

央
进

出
口

管
理

局
 

 
 
 

 
 

1
2
 

许
可

证
颁

发
机

构
间

审
查

 
X
 

欧
盟

国
家

互
相

咨
商

 
 

 
 

第
1
5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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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1
3
 

管
制

清
单

 
 

 
 

第
1
5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4
 

清
单

的
更

新
 

X
 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
34
/2
00
0

号
条

例
，
附

件
1
和

4
。
荷

兰
也
有

自
己

的
军
事
物
资
清
单
 

 
 
 

第
1
4
页

（
欧

盟
报

告
）

1
5
 

含
有

技
术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技
术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1
6
 

含
有

运
载

工
具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。
欧
盟
理
事
会
第

1
3
3
4
/
 
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和
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1
7
 

最
终

用
户

管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。
欧
盟
理
事
会
第

1
3
3
4
/
 

2
0
0
0
号

条
例

 

X
 

若
终

端
用

户
为

假
冒

：
经

济

犯
罪
法
，
第

1(
1)
条

。
处
罚
；

最
高

6
年

徒
刑

，
和

/
或

 
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1
8
 

总
括

条
款

 
X
 

非
清

单
物

品
的

授
权

。
进
出
口
法
第

2
 
a
(
6
)
条
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1
5
页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
1
9
 

无
形

转
让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。

欧
盟

理
事

会
第

1
3
34
/2
00
0

号
条

例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2
0
 

转
口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1
 

转
运

控
制

 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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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施
等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
哪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
出
口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2
2
 

再
出

口
控

制
 

X
 

《
战

略
物

资
（

进
出

口
）

法
令

》
：

军
事
物
资
、
包
含
军
事
技
术
和
双
重

用
途
物
品
的
过
境
管
制
制
度
，
包
括

处
罚
规
定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 
 

2
3
 

供
资

控
制

 
X
 

1
9
9
4

年
《

对
外

财
政

关
系

法
》

：

战
争

物
资

的
转

移
和

中
介

活
动

的

财
务
交
易
需
要
许
可
证
 

X
 

经
济

犯
罪

法
，

第
1
(
1
)
条
。

处
罚
；
最
高

6
年
徒
刑
，
和
/

或
4
5
0
 
0
0
0
欧

元
罚

款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 

2
4
 

运
输

服
务

控
制

 
 

 
 

 
 
 

 
 

2
5
 

进
口

控
制

 
 

 
 

 
 

第
6
页

（
上

次
报

告
）

 

2
6
 

治
外

法
权

的
适

用
 

 
 
 

 
 
 

 
 

2
7
 

其
他

 
X
 

1
.
 
制

定
了

新
的

海
关

法
 

2
. 

荷
兰

正
在

划
定

一
个

毗
连

区
，

以
便

在
后

勤
链

的
较

早
环

节
进

行

检
查
工
作
 

 
 
 

第
6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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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部
分
第

6
、
7
和

8
(
d
)
段
—
—
管
制
清
单
，
援
助
，
信
息
 

 国
家
：
荷
兰
 

报
告

提
交

日
期

：
2
0
0
4
年

1
0
月

2
8
日
 

国
家
法
律
框
架
 

执
行
：
民
事
／
刑
事
处
罚
规
定
，
以
及
执
行
措

施
等
 

贵
国
制
定
实
施
了
下
列
哪
些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措
施
或
有
下
列
哪

些
机
构
，
来
管
制
化
学
武
器
及
有
关
材
料
的
过
境
点
、
进
出
口

及
其
他
转
让
活
动
？
是
否
规
定
了
对
违
法
者
的
处
罚
？
 

是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是
 

如
果
“
是
”
，
请
指
明
源
文
件
 

  

备
注
 

1
 

管
制

清
单

—
—

物
项
（

货
物

/
设

备
/
材

料
/
技

术
）

 
X
 

荷
兰

根
据

下
列

制
度

制
定

实
施

本
国
管
制
清
单
：
赞
格
委
员
会
；
核
供

应
国
集
团
；
澳
大
利
亚
集
团
；
瓦
塞

纳
尔
安
排
；
导
弹
技
术
管
制
制
度
 

 
 

 
 

第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2
 

管
制

清
单

—
—

其
他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3
 

提
供

援
助

 
X
 

针
对

各
种

具
体

要
求

，
荷

兰
准

备
好

酌
情

向
那

些
缺

乏
执

行
该

决
议

的
规

定
所

需
的

法
律

和
管

制
基

础
结

构
、
执
行
经
验
和
（
或
）
资
源
的
国

家
提
供
援
助
。
援
助
请
求
应
迳
自
送

交
荷

兰
外

交
部

安
全

政
策

司
核

事
务
与
不
扩
散
事
务
处
处
长
 

 
 

 
 

第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4
 

要
求
的
援
助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5
 

正
在
提
供
的
援
助
(双

边
/诸

边
/

多
边
) 

X
 

荷
兰

提
供

资
金

和
参

加
各

种
研

讨
会
，
鼓
励
各
国
成
为
《
化
学
武
器
公

约
》
缔
约
国
；
欧
盟
为

8
国
集
团
全

球
伙
伴
关
系
做
出
贡
献
 

 
 

 
 

第
7
页
（
上
次
报
告
）

和
第

6
页
（
欧
盟
报

告
）
 

6
 

向
产

业
界

提
供

信
息

 
X
 

面
向

荷
兰

公
司

、
大

学
或

研
究

机
构

开
展
宣
传
方
案
；
教
育
行
业
遵
守
出

口
管
制
和
履
行
化
武
公
约
义
务
；
还

在
欧
盟
一
级
同
行
业
举
行
会
议
 

 
 

 
 

第
9
和

10
页（

上
次

报
告

）
和

第
1
5
页

（
欧
盟
报
告
）
 

7
 

向
民

众
提

供
信

息
 

X
 

通
过

政
府

网
站

、
出

版
物

和
小

册
子

传
播
有
关
信
息
 

 
 

 
 

第
9
和

10
页（

上
次

报
告
）
 

 


